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市监产质〔2022〕451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且逾期不改正的

生产企业及相关产品情况的公告

（2022年第四批）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在各级监督抽查中发现的产品质量不合格且逾期不改正的生产企业及相关产品予以公告。广大消费者应谨慎选择以下企业生产的相关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企业名称
	企业

属地
	联系地址
	抽查类别
	通告

原因

	1
	拉杆箱
	斯密特保罗/24寸（495*250*720）mm
	上海宝绅服饰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光复路1号406室
	2021年四川省监督抽查
	复查

不合格

	2
	电动自行车
	TDT-171Z
	上海钧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889号2幢C175室
	2021年山东省监督抽查
	复查

不合格


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后九十日前对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组织复查，经复查仍不合格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七条规定，责令停业，限期整顿，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及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整顿期满后经复查仍不合格的，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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